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載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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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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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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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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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市
危
險
及
老
舊
建
築
物
加
速
重
建
條
例
﹂
重
建
計
畫
是
否
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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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法
第
3
4
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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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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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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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︶
，
請
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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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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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
公
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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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
使
用
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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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
法
第
二
條
規
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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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解
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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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生
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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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.
t
w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函
轉
有
關
於
﹁
都
市
危
險
及
老
舊
建
築
物
加
速
重
建
條
例
﹂
重
建
計
畫
是
否
有
土
地
法
第
3
4
條
之
1
之
適
用
一
案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一

A1
︱
九
三
二

A1
︱
九
三
○

A1

有
關
新
建
及
增
建
建
築
物
辦
理
公
共
建
築
無
障
礙
設
施
勘
檢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九
二
九

A1
︱
九
二
八

A1
︱
九
三
六

A1
︱
九
三
三

A1

中111中 有
關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及
變
更
使
用
辦
法
第
二
條
規
定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之
解
釋
如
下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。

︱
九
三
五

A1
︱
九
三
四

A1

函
轉
﹁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﹂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部
分
條
文
，
業
經
內
政
部
於
1
0
6
年
1
2
月
2
1
日
台
內
營
字
第

1
0
6
0
8
1
7
4
1
8
號
令
修
正
發
布
，
如
需
修
正
發
布
條
文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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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公
共
場
所
親
子
廁
所
盥
洗
室
設
置
辦
法
﹂
，
業
經
本
部
於
1
0
6
年
1
2
月
1
5
日
以
台
內
營
字
第
1
0
6
0
8
1
8
9
9
5
號
令

訂
定
發
布
，
如
需
訂
定
發
布
條
文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函
轉
有
關
於
﹁
都
市
危
險
及
老
舊
建
築
物
加
速
重
建
條
例
﹂
重
建
計
畫
是
否
有
土
地
法
第
3
4
條
之
1
之
適
用
一
案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一

A1
︱
九
三
二

A1
︱
九
三
○

A1

有
關
新
建
及
增
建
建
築
物
辦
理
公
共
建
築
無
障
礙
設
施
勘
檢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九
二
九

A1
︱
九
二
八

A1
︱
九
三
六

A1
︱
九
三
三

A1

中111中 有
關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及
變
更
使
用
辦
法
第
二
條
規
定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之
解
釋
如
下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。

︱
九
三
五

A1
︱
九
三
四

A1

函
轉
﹁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﹂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部
分
條
文
，
業
經
內
政
部
於
1
0
6
年
1
2
月
2
1
日
台
內
營
字
第

1
0
6
0
8
1
7
4
1
8
號
令
修
正
發
布
，
如
需
修
正
發
布
條
文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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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公
共
場
所
親
子
廁
所
盥
洗
室
設
置
辦
法
﹂
，
業
經
本
部
於
1
0
6
年
1
2
月
1
5
日
以
台
內
營
字
第
1
0
6
0
8
1
8
9
9
5
號
令

訂
定
發
布
，
如
需
訂
定
發
布
條
文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函
轉
有
關
於
﹁
都
市
危
險
及
老
舊
建
築
物
加
速
重
建
條
例
﹂
重
建
計
畫
是
否
有
土
地
法
第
3
4
條
之
1
之
適
用
一
案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一

A1
︱
九
三
二

A1
︱
九
三
○

A1

有
關
新
建
及
增
建
建
築
物
辦
理
公
共
建
築
無
障
礙
設
施
勘
檢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九
二
九

A1
︱
九
二
八

A1
︱
九
三
六

A1
︱
九
三
三

A1

中111中 有
關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及
變
更
使
用
辦
法
第
二
條
規
定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之
解
釋
如
下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。

︱
九
三
五

A1
︱
九
三
四

A1

函
轉
﹁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﹂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部
分
條
文
，
業
經
內
政
部
於
1
0
6
年
1
2
月
2
1
日
台
內
營
字
第

1
0
6
0
8
1
7
4
1
8
號
令
修
正
發
布
，
如
需
修
正
發
布
條
文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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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公
共
場
所
親
子
廁
所
盥
洗
室
設
置
辦
法
﹂
，
業
經
本
部
於
1
0
6
年
1
2
月
1
5
日
以
台
內
營
字
第
1
0
6
0
8
1
8
9
9
5
號
令

訂
定
發
布
，
如
需
訂
定
發
布
條
文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函
轉
有
關
於
﹁
都
市
危
險
及
老
舊
建
築
物
加
速
重
建
條
例
﹂
重
建
計
畫
是
否
有
土
地
法
第
3
4
條
之
1
之
適
用
一
案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一

A1
︱
九
三
二

A1
︱
九
三
○

A1

有
關
新
建
及
增
建
建
築
物
辦
理
公
共
建
築
無
障
礙
設
施
勘
檢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九
二
九

A1
︱
九
二
八

A1
︱
九
三
六

A1
︱
九
三
三

A1

中111中 有
關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及
變
更
使
用
辦
法
第
二
條
規
定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之
解
釋
如
下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。

︱
九
三
五

A1
︱
九
三
四

A1

函
轉
﹁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﹂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部
分
條
文
，
業
經
內
政
部
於
1
0
6
年
1
2
月
2
1
日
台
內
營
字
第

1
0
6
0
8
1
7
4
1
8
號
令
修
正
發
布
，
如
需
修
正
發
布
條
文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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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公
共
場
所
親
子
廁
所
盥
洗
室
設
置
辦
法
﹂
，
業
經
本
部
於
1
0
6
年
1
2
月
1
5
日
以
台
內
營
字
第
1
0
6
0
8
1
8
9
9
5
號
令

訂
定
發
布
，
如
需
訂
定
發
布
條
文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函
轉
有
關
於
﹁
都
市
危
險
及
老
舊
建
築
物
加
速
重
建
條
例
﹂
重
建
計
畫
是
否
有
土
地
法
第
3
4
條
之
1
之
適
用
一
案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一

A1
︱
九
三
二

A1
︱
九
三
○

A1

有
關
新
建
及
增
建
建
築
物
辦
理
公
共
建
築
無
障
礙
設
施
勘
檢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九
二
九

A1
︱
九
二
八

A1
︱
九
三
六

A1
︱
九
三
三

A1

中111中 有
關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及
變
更
使
用
辦
法
第
二
條
規
定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之
解
釋
如
下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。

︱
九
三
五

A1
︱
九
三
四

A1

函
轉
﹁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﹂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部
分
條
文
，
業
經
內
政
部
於
1
0
6
年
1
2
月
2
1
日
台
內
營
字
第

1
0
6
0
8
1
7
4
1
8
號
令
修
正
發
布
，
如
需
修
正
發
布
條
文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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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公
共
場
所
親
子
廁
所
盥
洗
室
設
置
辦
法
﹂
，
業
經
本
部
於
1
0
6
年
1
2
月
1
5
日
以
台
內
營
字
第
1
0
6
0
8
1
8
9
9
5
號
令

訂
定
發
布
，
如
需
訂
定
發
布
條
文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函
轉
有
關
於
﹁
都
市
危
險
及
老
舊
建
築
物
加
速
重
建
條
例
﹂
重
建
計
畫
是
否
有
土
地
法
第
3
4
條
之
1
之
適
用
一
案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一

A1
︱
九
三
二

A1
︱
九
三
○

A1

有
關
新
建
及
增
建
建
築
物
辦
理
公
共
建
築
無
障
礙
設
施
勘
檢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九
二
九

A1
︱
九
二
八

A1
︱
九
三
六

A1
︱
九
三
三

A1

中111中 有
關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及
變
更
使
用
辦
法
第
二
條
規
定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之
解
釋
如
下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。

︱
九
三
五

A1
︱
九
三
四

A1

函
轉
﹁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﹂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部
分
條
文
，
業
經
內
政
部
於
1
0
6
年
1
2
月
2
1
日
台
內
營
字
第

1
0
6
0
8
1
7
4
1
8
號
令
修
正
發
布
，
如
需
修
正
發
布
條
文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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﹁
公
共
場
所
親
子
廁
所
盥
洗
室
設
置
辦
法
﹂
，
業
經
本
部
於
1
0
6
年
1
2
月
1
5
日
以
台
內
營
字
第
1
0
6
0
8
1
8
9
9
5
號
令

訂
定
發
布
，
如
需
訂
定
發
布
條
文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函
轉
有
關
於
﹁
都
市
危
險
及
老
舊
建
築
物
加
速
重
建
條
例
﹂
重
建
計
畫
是
否
有
土
地
法
第
3
4
條
之
1
之
適
用
一
案
︵
如
附
件
︶
，
請
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九
一

A1
︱
九
三
二

A1
︱
九
三
○

A1

有
關
新
建
及
增
建
建
築
物
辦
理
公
共
建
築
無
障
礙
設
施
勘
檢
疑
義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九
二
九

A1
︱
九
二
八

A1
︱
九
三
六

A1
︱
九
三
三

A1

中111中 有
關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及
變
更
使
用
辦
法
第
二
條
規
定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之
解
釋
如
下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。

︱
九
三
五

A1
︱
九
三
四

A1

函
轉
﹁
建
築
技
術
規
則
﹂
建
築
設
計
施
工
編
部
分
條
文
，
業
經
內
政
部
於
1
0
6
年
1
2
月
2
1
日
台
內
營
字
第

1
0
6
0
8
1
7
4
1
8
號
令
修
正
發
布
，
如
需
修
正
發
布
條
文
，
請
至
行
政
院
公
報
資
訊
網
︵
網
址

h
t
t
p
:
/
/
g
a
z
e
t
t
e
.
n
a
t
.
g
o
v
.
t
w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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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九
六
六

A2

中

︱
九
六
六

A2
︱
九
七
○

A2
︱
九
五
○

A2
︱
九

A2
︱
九
五
六

A2

211函中

︱
九
六
七

A2

有
關
本
市
建
築
執
照
適
用
基
地
開
發
排
入
雨
水
下
水
道
逕
流
量
標
準
案
件
之
更
正
後
﹁
臺
北
市
基
地
開
發
貯
集
滯
洪
量
計
算
表
﹂
、
﹁

臺
北
市
基
地
開
發
逕
流
排
放
量
計
算
表
﹂
適
用
日
期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九
六
八

A2

2

︱
九
六
九

A2

2 有
關
本
市
﹁
自
助
儲
物
空
間
業
﹂
之
建
築
物
使
用
類
組
確
認
方
式
，
詳
如
說
明
，
請
查
照
並
協
助
轉
知
相
關
所
屬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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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
六
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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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九
六
六

A2
︱
九
七
○

A2
︱
九
五
○

A2
︱
九

A2
︱
九
五
六

A2

211函中

︱
九
六
七

A2

有
關
本
市
建
築
執
照
適
用
基
地
開
發
排
入
雨
水
下
水
道
逕
流
量
標
準
案
件
之
更
正
後
﹁
臺
北
市
基
地
開
發
貯
集
滯
洪
量
計
算
表
﹂
、
﹁

臺
北
市
基
地
開
發
逕
流
排
放
量
計
算
表
﹂
適
用
日
期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九
六
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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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
︱
九
六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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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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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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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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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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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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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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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
，
詳
如
說
明
，
請
查
照
並
協
助
轉
知
相
關
所
屬
會
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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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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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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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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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檢
送
﹁
新
北
市
政
府
執
行
都
市
危
險
及
老
舊
建
築
物
加
速
重
建
作
業
流
程
﹂
，
敬
請
貴
公
會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1檢關函函函函中

︱
○
○
五

A5
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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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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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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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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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○
一
一

A5
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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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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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○
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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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○
一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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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四
一
三

B2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案
自
提
修
正
幅
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﹂
︵
簡
稱
自
提
修
正
處
理
方
式
︶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周
知
，
請
查
照

。

︱
四
一
四

B2

檢
送
本
市
﹁
容
積
代
金
估
價
報
告
書
範
本
﹂
1
0
6
年
修
正
版
本
1
份
，
可
逕
至
本
市
容
積
移
轉
審
查
管
理
系
統
︵
h
t
t
p
:
/
/

w
w
w
.
t
d
r
.
u
d
d
.
g
o
v
.
t
a
i
p
e
i
/ 

C
P
/
w
e
b
_
p
a
g
e
/
I
n
d
e
x
.
j
s
p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四
一
五

B2

檢
送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選
配
作
業
須
知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︱
四
一
六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老
舊
中
低
層
建
築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使
用
開
發
許
可
審
議
之
簡
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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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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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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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都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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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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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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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﹂
︵
簡
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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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
正
處
理
方
式
︶
請
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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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屬
會
員
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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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請
查
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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︱
四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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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2

檢
送
本
市
﹁
容
積
代
金
估
價
報
告
書
範
本
﹂
1
0
6
年
修
正
版
本
1
份
，
可
逕
至
本
市
容
積
移
轉
審
查
管
理
系
統
︵
h
t
t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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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/

w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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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d
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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u
d
d
.
g
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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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a
i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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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P
/
w
e
b
_
p
a
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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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I
n
d
e
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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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
s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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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載
，
請
查
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四
一
五

B2

檢
送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選
配
作
業
須
知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︱
四
一
六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老
舊
中
低
層
建
築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使
用
開
發
許
可
審
議
之
簡
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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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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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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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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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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幅
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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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修
正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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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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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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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員
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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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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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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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
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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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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估
價
報
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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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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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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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計
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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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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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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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
審
議
之
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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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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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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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屬
會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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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
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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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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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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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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﹂
一
案
，
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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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
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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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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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
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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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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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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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
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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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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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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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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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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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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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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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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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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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 第 958期／法令轉知／27

︱
四
一
三

B2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案
自
提
修
正
幅
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﹂
︵
簡
稱
自
提
修
正
處
理
方
式
︶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周
知
，
請
查
照

。

︱
四
一
四

B2

檢
送
本
市
﹁
容
積
代
金
估
價
報
告
書
範
本
﹂
1
0
6
年
修
正
版
本
1
份
，
可
逕
至
本
市
容
積
移
轉
審
查
管
理
系
統
︵
h
t
t
p
:
/
/

w
w
w
.
t
d
r
.
u
d
d
.
g
o
v
.
t
a
i
p
e
i
/ 

C
P
/
w
e
b
_
p
a
g
e
/
I
n
d
e
x
.
j
s
p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四
一
五

B2

檢
送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選
配
作
業
須
知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︱
四
一
六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老
舊
中
低
層
建
築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使
用
開
發
許
可
審
議
之
簡
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第 958 期／法令轉知／28

︱
四
一
三

B2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案
自
提
修
正
幅
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﹂
︵
簡
稱
自
提
修
正
處
理
方
式
︶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周
知
，
請
查
照

。

︱
四
一
四

B2

檢
送
本
市
﹁
容
積
代
金
估
價
報
告
書
範
本
﹂
1
0
6
年
修
正
版
本
1
份
，
可
逕
至
本
市
容
積
移
轉
審
查
管
理
系
統
︵
h
t
t
p
:
/
/

w
w
w
.
t
d
r
.
u
d
d
.
g
o
v
.
t
a
i
p
e
i
/ 

C
P
/
w
e
b
_
p
a
g
e
/
I
n
d
e
x
.
j
s
p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四
一
五

B2

檢
送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選
配
作
業
須
知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︱
四
一
六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老
舊
中
低
層
建
築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使
用
開
發
許
可
審
議
之
簡
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 第 958期／法令轉知／29

︱
四
一
三

B2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案
自
提
修
正
幅
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﹂
︵
簡
稱
自
提
修
正
處
理
方
式
︶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周
知
，
請
查
照

。

︱
四
一
四

B2

檢
送
本
市
﹁
容
積
代
金
估
價
報
告
書
範
本
﹂
1
0
6
年
修
正
版
本
1
份
，
可
逕
至
本
市
容
積
移
轉
審
查
管
理
系
統
︵
h
t
t
p
:
/
/

w
w
w
.
t
d
r
.
u
d
d
.
g
o
v
.
t
a
i
p
e
i
/ 

C
P
/
w
e
b
_
p
a
g
e
/
I
n
d
e
x
.
j
s
p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四
一
五

B2

檢
送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選
配
作
業
須
知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︱
四
一
六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老
舊
中
低
層
建
築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使
用
開
發
許
可
審
議
之
簡
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第 958 期／法令轉知／30

︱
四
一
三

B2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案
自
提
修
正
幅
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﹂
︵
簡
稱
自
提
修
正
處
理
方
式
︶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周
知
，
請
查
照

。

︱
四
一
四

B2

檢
送
本
市
﹁
容
積
代
金
估
價
報
告
書
範
本
﹂
1
0
6
年
修
正
版
本
1
份
，
可
逕
至
本
市
容
積
移
轉
審
查
管
理
系
統
︵
h
t
t
p
:
/
/

w
w
w
.
t
d
r
.
u
d
d
.
g
o
v
.
t
a
i
p
e
i
/ 
C
P
/
w
e
b
_
p
a
g
e
/
I
n
d
e
x
.
j
s
p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四
一
五

B2

檢
送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選
配
作
業
須
知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︱
四
一
六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老
舊
中
低
層
建
築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使
用
開
發
許
可
審
議
之
簡
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 第 958期／法令轉知／31

︱
四
一
三

B2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案
自
提
修
正
幅
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﹂
︵
簡
稱
自
提
修
正
處
理
方
式
︶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周
知
，
請
查
照

。

︱
四
一
四

B2

檢
送
本
市
﹁
容
積
代
金
估
價
報
告
書
範
本
﹂
1
0
6
年
修
正
版
本
1
份
，
可
逕
至
本
市
容
積
移
轉
審
查
管
理
系
統
︵
h
t
t
p
:
/
/

w
w
w
.
t
d
r
.
u
d
d
.
g
o
v
.
t
a
i
p
e
i
/ 

C
P
/
w
e
b
_
p
a
g
e
/
I
n
d
e
x
.
j
s
p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四
一
五

B2

檢
送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選
配
作
業
須
知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︱
四
一
六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老
舊
中
低
層
建
築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使
用
開
發
許
可
審
議
之
簡
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第 958 期／法令轉知／32

︱
四
一
三

B2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案
自
提
修
正
幅
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﹂
︵
簡
稱
自
提
修
正
處
理
方
式
︶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周
知
，
請
查
照

。

︱
四
一
四

B2

檢
送
本
市
﹁
容
積
代
金
估
價
報
告
書
範
本
﹂
1
0
6
年
修
正
版
本
1
份
，
可
逕
至
本
市
容
積
移
轉
審
查
管
理
系
統
︵
h
t
t
p
:
/
/

w
w
w
.
t
d
r
.
u
d
d
.
g
o
v
.
t
a
i
p
e
i
/ 

C
P
/
w
e
b
_
p
a
g
e
/
I
n
d
e
x
.
j
s
p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四
一
五

B2

檢
送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選
配
作
業
須
知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︱
四
一
六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老
舊
中
低
層
建
築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使
用
開
發
許
可
審
議
之
簡
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 第 958期／法令轉知／33

︱
四
一
三

B2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案
自
提
修
正
幅
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﹂
︵
簡
稱
自
提
修
正
處
理
方
式
︶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周
知
，
請
查
照

。

︱
四
一
四

B2

檢
送
本
市
﹁
容
積
代
金
估
價
報
告
書
範
本
﹂
1
0
6
年
修
正
版
本
1
份
，
可
逕
至
本
市
容
積
移
轉
審
查
管
理
系
統
︵
h
t
t
p
:
/
/

w
w
w
.
t
d
r
.
u
d
d
.
g
o
v
.
t
a
i
p
e
i
/ 

C
P
/
w
e
b
_
p
a
g
e
/
I
n
d
e
x
.
j
s
p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四
一
五

B2

檢
送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選
配
作
業
須
知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︱
四
一
六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老
舊
中
低
層
建
築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使
用
開
發
許
可
審
議
之
簡
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第 958 期／法令轉知／34

︱
四
一
三

B2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案
自
提
修
正
幅
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﹂
︵
簡
稱
自
提
修
正
處
理
方
式
︶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周
知
，
請
查
照

。

︱
四
一
四

B2

檢
送
本
市
﹁
容
積
代
金
估
價
報
告
書
範
本
﹂
1
0
6
年
修
正
版
本
1
份
，
可
逕
至
本
市
容
積
移
轉
審
查
管
理
系
統
︵
h
t
t
p
:
/
/

w
w
w
.
t
d
r
.
u
d
d
.
g
o
v
.
t
a
i
p
e
i
/ 

C
P
/
w
e
b
_
p
a
g
e
/
I
n
d
e
x
.
j
s
p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四
一
五

B2

檢
送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選
配
作
業
須
知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︱
四
一
六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老
舊
中
低
層
建
築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使
用
開
發
許
可
審
議
之
簡
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 第 958期／法令轉知／35

︱
四
一
三

B2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案
自
提
修
正
幅
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﹂
︵
簡
稱
自
提
修
正
處
理
方
式
︶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周
知
，
請
查
照

。

︱
四
一
四

B2

檢
送
本
市
﹁
容
積
代
金
估
價
報
告
書
範
本
﹂
1
0
6
年
修
正
版
本
1
份
，
可
逕
至
本
市
容
積
移
轉
審
查
管
理
系
統
︵
h
t
t
p
:
/
/

w
w
w
.
t
d
r
.
u
d
d
.
g
o
v
.
t
a
i
p
e
i
/ 

C
P
/
w
e
b
_
p
a
g
e
/
I
n
d
e
x
.
j
s
p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四
一
五

B2

檢
送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選
配
作
業
須
知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︱
四
一
六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老
舊
中
低
層
建
築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使
用
開
發
許
可
審
議
之
簡
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第 958 期／法令轉知／36

︱
四
一
三

B2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案
自
提
修
正
幅
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﹂
︵
簡
稱
自
提
修
正
處
理
方
式
︶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周
知
，
請
查
照

。

︱
四
一
四

B2

檢
送
本
市
﹁
容
積
代
金
估
價
報
告
書
範
本
﹂
1
0
6
年
修
正
版
本
1
份
，
可
逕
至
本
市
容
積
移
轉
審
查
管
理
系
統
︵
h
t
t
p
:
/
/

w
w
w
.
t
d
r
.
u
d
d
.
g
o
v
.
t
a
i
p
e
i
/ 

C
P
/
w
e
b
_
p
a
g
e
/
I
n
d
e
x
.
j
s
p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四
一
五

B2

檢
送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選
配
作
業
須
知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︱
四
一
六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老
舊
中
低
層
建
築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使
用
開
發
許
可
審
議
之
簡
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 第 958期／法令轉知／37

︱
四
一
三

B2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案
自
提
修
正
幅
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﹂
︵
簡
稱
自
提
修
正
處
理
方
式
︶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周
知
，
請
查
照

。

︱
四
一
四

B2

檢
送
本
市
﹁
容
積
代
金
估
價
報
告
書
範
本
﹂
1
0
6
年
修
正
版
本
1
份
，
可
逕
至
本
市
容
積
移
轉
審
查
管
理
系
統
︵
h
t
t
p
:
/
/

w
w
w
.
t
d
r
.
u
d
d
.
g
o
v
.
t
a
i
p
e
i
/ 

C
P
/
w
e
b
_
p
a
g
e
/
I
n
d
e
x
.
j
s
p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四
一
五

B2

檢
送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選
配
作
業
須
知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︱
四
一
六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老
舊
中
低
層
建
築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使
用
開
發
許
可
審
議
之
簡
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第 958 期／法令轉知／38

︱
四
一
三

B2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案
自
提
修
正
幅
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﹂
︵
簡
稱
自
提
修
正
處
理
方
式
︶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周
知
，
請
查
照

。

︱
四
一
四

B2

檢
送
本
市
﹁
容
積
代
金
估
價
報
告
書
範
本
﹂
1
0
6
年
修
正
版
本
1
份
，
可
逕
至
本
市
容
積
移
轉
審
查
管
理
系
統
︵
h
t
t
p
:
/
/

w
w
w
.
t
d
r
.
u
d
d
.
g
o
v
.
t
a
i
p
e
i
/ 

C
P
/
w
e
b
_
p
a
g
e
/
I
n
d
e
x
.
j
s
p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四
一
五

B2

檢
送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選
配
作
業
須
知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︱
四
一
六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老
舊
中
低
層
建
築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使
用
開
發
許
可
審
議
之
簡
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 第 958期／法令轉知／39

︱
四
一
三

B2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案
自
提
修
正
幅
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﹂
︵
簡
稱
自
提
修
正
處
理
方
式
︶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周
知
，
請
查
照

。

︱
四
一
四

B2

檢
送
本
市
﹁
容
積
代
金
估
價
報
告
書
範
本
﹂
1
0
6
年
修
正
版
本
1
份
，
可
逕
至
本
市
容
積
移
轉
審
查
管
理
系
統
︵
h
t
t
p
:
/
/

w
w
w
.
t
d
r
.
u
d
d
.
g
o
v
.
t
a
i
p
e
i
/ 

C
P
/
w
e
b
_
p
a
g
e
/
I
n
d
e
x
.
j
s
p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四
一
五

B2

檢
送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選
配
作
業
須
知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︱
四
一
六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老
舊
中
低
層
建
築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使
用
開
發
許
可
審
議
之
簡
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第 958 期／法令轉知／40

︱
四
一
三

B2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案
自
提
修
正
幅
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﹂
︵
簡
稱
自
提
修
正
處
理
方
式
︶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周
知
，
請
查
照

。

︱
四
一
四

B2

檢
送
本
市
﹁
容
積
代
金
估
價
報
告
書
範
本
﹂
1
0
6
年
修
正
版
本
1
份
，
可
逕
至
本
市
容
積
移
轉
審
查
管
理
系
統
︵
h
t
t
p
:
/
/

w
w
w
.
t
d
r
.
u
d
d
.
g
o
v
.
t
a
i
p
e
i
/ 

C
P
/
w
e
b
_
p
a
g
e
/
I
n
d
e
x
.
j
s
p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四
一
五

B2

檢
送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選
配
作
業
須
知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︱
四
一
六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老
舊
中
低
層
建
築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使
用
開
發
許
可
審
議
之
簡
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 第 958期／法令轉知／41

︱
四
一
三

B2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案
自
提
修
正
幅
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﹂
︵
簡
稱
自
提
修
正
處
理
方
式
︶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周
知
，
請
查
照

。

︱
四
一
四

B2

檢
送
本
市
﹁
容
積
代
金
估
價
報
告
書
範
本
﹂
1
0
6
年
修
正
版
本
1
份
，
可
逕
至
本
市
容
積
移
轉
審
查
管
理
系
統
︵
h
t
t
p
:
/
/

w
w
w
.
t
d
r
.
u
d
d
.
g
o
v
.
t
a
i
p
e
i
/ 

C
P
/
w
e
b
_
p
a
g
e
/
I
n
d
e
x
.
j
s
p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四
一
五

B2

檢
送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選
配
作
業
須
知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︱
四
一
六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老
舊
中
低
層
建
築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使
用
開
發
許
可
審
議
之
簡
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第 958 期／法令轉知／42

︱
四
一
三

B2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案
自
提
修
正
幅
度
過
大
處
理
方
式
﹂
︵
簡
稱
自
提
修
正
處
理
方
式
︶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周
知
，
請
查
照

。

︱
四
一
四

B2

檢
送
本
市
﹁
容
積
代
金
估
價
報
告
書
範
本
﹂
1
0
6
年
修
正
版
本
1
份
，
可
逕
至
本
市
容
積
移
轉
審
查
管
理
系
統
︵
h
t
t
p
:
/
/

w
w
w
.
t
d
r
.
u
d
d
.
g
o
v
.
t
a
i
p
e
i
/ 

C
P
/
w
e
b
_
p
a
g
e
/
I
n
d
e
x
.
j
s
p
︶
下
載
，
請
查

照
並
轉
知
所
屬
。

︱
四
一
五

B2

檢
送
﹁
臺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權
利
變
換
選
配
作
業
須
知
﹂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。

︱
四
一
六

B2

有
關
﹁
臺
北
市
老
舊
中
低
層
建
築
社
區
辦
理
都
市
更
新
擴
大
協
助
專
案
計
畫
﹂
涉
及
都
市
設
計
及
土
地
使
用
開
發
許
可
審
議
之
簡
化
程

序
，
自
即
日
起
實
施
，
請
轉
所
屬
會
員
知
照
，
請
查
照
。

︱
四
一
七

B2

函
轉
﹁
臺
北
市
政
府
受
理
都
市
計
畫
、
都
市
設
計
及
都
市
更
新
回
饋
、
捐
贈
作
業
要
點
﹂
一
案
，
請
查
照
轉
知
貴
會
會
員
。

︱
四
一
八

B2

5

︱
四
○

B2

1

︱
四
○
二

B2

1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 第 958期／法令轉知／43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新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﹂
第
1
2
點
規
定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訂
定
﹁
新
北
市
林
口
特
定
區
都
市
計
畫
內
工
業
區
土
地
申
請
提
高
容
積
率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7
年
1
月
3
1
日
起
實

施
，
請
查
照
。

檢關函函函函中

︱
○
一
七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八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第 958 期／法令轉知／44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新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﹂
第
1
2
點
規
定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訂
定
﹁
新
北
市
林
口
特
定
區
都
市
計
畫
內
工
業
區
土
地
申
請
提
高
容
積
率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7
年
1
月
3
1
日
起
實

施
，
請
查
照
。

檢關函函函函中

︱
○
一
七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八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 第 958期／法令轉知／45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新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﹂
第
1
2
點
規
定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訂
定
﹁
新
北
市
林
口
特
定
區
都
市
計
畫
內
工
業
區
土
地
申
請
提
高
容
積
率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7
年
1
月
3
1
日
起
實

施
，
請
查
照
。

檢關函函函函中

︱
○
一
七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八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第 958 期／法令轉知／46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新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﹂
第
1
2
點
規
定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訂
定
﹁
新
北
市
林
口
特
定
區
都
市
計
畫
內
工
業
區
土
地
申
請
提
高
容
積
率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7
年
1
月
3
1
日
起
實

施
，
請
查
照
。

檢關函函函函中

︱
○
一
七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八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 第 958期／法令轉知／47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新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﹂
第
1
2
點
規
定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訂
定
﹁
新
北
市
林
口
特
定
區
都
市
計
畫
內
工
業
區
土
地
申
請
提
高
容
積
率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7
年
1
月
3
1
日
起
實

施
，
請
查
照
。

檢關函函函函中

︱
○
一
七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八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第 958 期／法令轉知／48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新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﹂
第
1
2
點
規
定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訂
定
﹁
新
北
市
林
口
特
定
區
都
市
計
畫
內
工
業
區
土
地
申
請
提
高
容
積
率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7
年
1
月
3
1
日
起
實

施
，
請
查
照
。

檢關函函函函中

︱
○
一
七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八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 第 958期／法令轉知／49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新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﹂
第
1
2
點
規
定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訂
定
﹁
新
北
市
林
口
特
定
區
都
市
計
畫
內
工
業
區
土
地
申
請
提
高
容
積
率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7
年
1
月
3
1
日
起
實

施
，
請
查
照
。

檢關函函函函中

︱
○
一
七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八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第 958 期／法令轉知／50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新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﹂
第
1
2
點
規
定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訂
定
﹁
新
北
市
林
口
特
定
區
都
市
計
畫
內
工
業
區
土
地
申
請
提
高
容
積
率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7
年
1
月
3
1
日
起
實

施
，
請
查
照
。

檢關函函函函中

︱
○
一
七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八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 第 958期／法令轉知／51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新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﹂
第
1
2
點
規
定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訂
定
﹁
新
北
市
林
口
特
定
區
都
市
計
畫
內
工
業
區
土
地
申
請
提
高
容
積
率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7
年
1
月
3
1
日
起
實

施
，
請
查
照
。

檢關函函函函中

︱
○
一
七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八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第 958 期／法令轉知／52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新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﹂
第
1
2
點
規
定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訂
定
﹁
新
北
市
林
口
特
定
區
都
市
計
畫
內
工
業
區
土
地
申
請
提
高
容
積
率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7
年
1
月
3
1
日
起
實

施
，
請
查
照
。

檢關函函函函中

︱
○
一
七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八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 第 958期／法令轉知／53

中檢
送
修
正
﹁
新
北
市
都
市
更
新
建
築
容
積
獎
勵
核
算
基
準
﹂
第
1
2
點
規
定
，
並
自
即
日
生
效
，
請
轉
知
所
屬
會
員
，
請
查
照
。

訂
定
﹁
新
北
市
林
口
特
定
區
都
市
計
畫
內
工
業
區
土
地
申
請
提
高
容
積
率
都
市
設
計
審
議
原
則
﹂
，
並
自
1
0
7
年
1
月
3
1
日
起
實

施
，
請
查
照
。

檢關函函函函中

︱
○
一
七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八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︱
○
一
一

B5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第 958 期／法令轉知／54

︱
八
○
○

H
︱
七
九
九

H
︱
七
九
八

H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擬
定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三
小
段
4
1
地
號
土
地
策
略
型
工
業
區
細
部
計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
書
、
圖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修
訂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三
小
段
1
1
地
號
土
地
策
略
型
工
業
區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
文
及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修
訂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二
小
段
3
7
8
地
號
等
土
地
第
三
種
商
業
區
︵
特
︶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細
部
計
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變
更
臺
北
市
信
義
區
吳
興
段
二
小
段
1
6
3
-
2
地
號
等
土
地
第
三
種
住
宅
區
為
第
三
種
住
宅
區
(
特
)
細
部

計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書
、
圖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﹁
﹃
修
訂
台
北
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︵
保
護
區
、
農
業
區
除
外
︶
計
畫
︵
通
盤
檢
討
︶
案
﹄
內
有
關
八
德
路
四
段

、
東
寧
路
、
縱
貫
鐵
路
、
八
德
路
四
段
1
0
6
巷
所
圍
地
區
︵
原
唐
榮
鐵
工
廠
︶
土
地
使
用
計
畫
案
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細
部
計
畫

案
︵
第
二
次
修
訂
︶
﹂
公
告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都
市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
︱
七
○
○

H
︱
七
九
一

H
︱
七
九
○

H
︱
七
八
九

H

1111

︱
七
九
七

H
︱
七
九
六

H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 第 958期／法令轉知／55

︱
八
○
○

H
︱
七
九
九

H
︱
七
九
八

H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擬
定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三
小
段
4
1
地
號
土
地
策
略
型
工
業
區
細
部
計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
書
、
圖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修
訂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三
小
段
1
1
地
號
土
地
策
略
型
工
業
區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
文
及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修
訂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二
小
段
3
7
8
地
號
等
土
地
第
三
種
商
業
區
︵
特
︶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細
部
計
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變
更
臺
北
市
信
義
區
吳
興
段
二
小
段
1
6
3
-
2
地
號
等
土
地
第
三
種
住
宅
區
為
第
三
種
住
宅
區
(
特
)
細
部

計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書
、
圖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﹁
﹃
修
訂
台
北
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︵
保
護
區
、
農
業
區
除
外
︶
計
畫
︵
通
盤
檢
討
︶
案
﹄
內
有
關
八
德
路
四
段

、
東
寧
路
、
縱
貫
鐵
路
、
八
德
路
四
段
1
0
6
巷
所
圍
地
區
︵
原
唐
榮
鐵
工
廠
︶
土
地
使
用
計
畫
案
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細
部
計
畫

案
︵
第
二
次
修
訂
︶
﹂
公
告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都
市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
︱
七
○
○

H
︱
七
九
一

H
︱
七
九
○

H
︱
七
八
九

H

1111

︱
七
九
七

H
︱
七
九
六

H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第 958 期／法令轉知／56

︱
八
○
○

H
︱
七
九
九

H
︱
七
九
八

H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擬
定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三
小
段
4
1
地
號
土
地
策
略
型
工
業
區
細
部
計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
書
、
圖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修
訂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三
小
段
1
1
地
號
土
地
策
略
型
工
業
區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
文
及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修
訂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二
小
段
3
7
8
地
號
等
土
地
第
三
種
商
業
區
︵
特
︶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細
部
計
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變
更
臺
北
市
信
義
區
吳
興
段
二
小
段
1
6
3
-
2
地
號
等
土
地
第
三
種
住
宅
區
為
第
三
種
住
宅
區
(
特
)
細
部

計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書
、
圖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﹁
﹃
修
訂
台
北
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︵
保
護
區
、
農
業
區
除
外
︶
計
畫
︵
通
盤
檢
討
︶
案
﹄
內
有
關
八
德
路
四
段

、
東
寧
路
、
縱
貫
鐵
路
、
八
德
路
四
段
1
0
6
巷
所
圍
地
區
︵
原
唐
榮
鐵
工
廠
︶
土
地
使
用
計
畫
案
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細
部
計
畫

案
︵
第
二
次
修
訂
︶
﹂
公
告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都
市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
︱
七
○
○

H
︱
七
九
一

H
︱
七
九
○

H
︱
七
八
九

H

1111

︱
七
九
七

H
︱
七
九
六

H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 第 958期／法令轉知／57

︱
八
○
○

H
︱
七
九
九

H
︱
七
九
八

H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擬
定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三
小
段
4
1
地
號
土
地
策
略
型
工
業
區
細
部
計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
書
、
圖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修
訂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三
小
段
1
1
地
號
土
地
策
略
型
工
業
區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
文
及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修
訂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二
小
段
3
7
8
地
號
等
土
地
第
三
種
商
業
區
︵
特
︶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細
部
計
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變
更
臺
北
市
信
義
區
吳
興
段
二
小
段
1
6
3
-
2
地
號
等
土
地
第
三
種
住
宅
區
為
第
三
種
住
宅
區
(
特
)
細
部

計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書
、
圖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﹁
﹃
修
訂
台
北
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︵
保
護
區
、
農
業
區
除
外
︶
計
畫
︵
通
盤
檢
討
︶
案
﹄
內
有
關
八
德
路
四
段

、
東
寧
路
、
縱
貫
鐵
路
、
八
德
路
四
段
1
0
6
巷
所
圍
地
區
︵
原
唐
榮
鐵
工
廠
︶
土
地
使
用
計
畫
案
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細
部
計
畫

案
︵
第
二
次
修
訂
︶
﹂
公
告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都
市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
︱
七
○
○

H
︱
七
九
一

H
︱
七
九
○

H
︱
七
八
九

H

1111

︱
七
九
七

H
︱
七
九
六

H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第 958 期／法令轉知／58

︱
八
○
○

H
︱
七
九
九

H
︱
七
九
八

H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擬
定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三
小
段
4
1
地
號
土
地
策
略
型
工
業
區
細
部
計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
書
、
圖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修
訂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三
小
段
1
1
地
號
土
地
策
略
型
工
業
區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
文
及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修
訂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二
小
段
3
7
8
地
號
等
土
地
第
三
種
商
業
區
︵
特
︶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細
部
計
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變
更
臺
北
市
信
義
區
吳
興
段
二
小
段
1
6
3
-
2
地
號
等
土
地
第
三
種
住
宅
區
為
第
三
種
住
宅
區
(
特
)
細
部

計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書
、
圖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﹁
﹃
修
訂
台
北
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︵
保
護
區
、
農
業
區
除
外
︶
計
畫
︵
通
盤
檢
討
︶
案
﹄
內
有
關
八
德
路
四
段

、
東
寧
路
、
縱
貫
鐵
路
、
八
德
路
四
段
1
0
6
巷
所
圍
地
區
︵
原
唐
榮
鐵
工
廠
︶
土
地
使
用
計
畫
案
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細
部
計
畫

案
︵
第
二
次
修
訂
︶
﹂
公
告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都
市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
︱
七
○
○

H
︱
七
九
一

H
︱
七
九
○

H
︱
七
八
九

H

1111

︱
七
九
七

H
︱
七
九
六

H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 第 958期／法令轉知／59

︱
八
○
○

H
︱
七
九
九

H
︱
七
九
八

H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擬
定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三
小
段
4
1
地
號
土
地
策
略
型
工
業
區
細
部
計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
書
、
圖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修
訂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三
小
段
1
1
地
號
土
地
策
略
型
工
業
區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
文
及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修
訂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二
小
段
3
7
8
地
號
等
土
地
第
三
種
商
業
區
︵
特
︶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細
部
計
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變
更
臺
北
市
信
義
區
吳
興
段
二
小
段
1
6
3
-
2
地
號
等
土
地
第
三
種
住
宅
區
為
第
三
種
住
宅
區
(
特
)
細
部

計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書
、
圖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﹁
﹃
修
訂
台
北
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︵
保
護
區
、
農
業
區
除
外
︶
計
畫
︵
通
盤
檢
討
︶
案
﹄
內
有
關
八
德
路
四
段

、
東
寧
路
、
縱
貫
鐵
路
、
八
德
路
四
段
1
0
6
巷
所
圍
地
區
︵
原
唐
榮
鐵
工
廠
︶
土
地
使
用
計
畫
案
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細
部
計
畫

案
︵
第
二
次
修
訂
︶
﹂
公
告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都
市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
︱
七
○
○

H
︱
七
九
一

H
︱
七
九
○

H
︱
七
八
九

H

1111

︱
七
九
七

H
︱
七
九
六

H



中華民國 107 年 2 月 28 日第 958 期／法令轉知／60

︱
八
○
○

H
︱
七
九
九

H
︱
七
九
八

H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擬
定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三
小
段
4
1
地
號
土
地
策
略
型
工
業
區
細
部
計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
書
、
圖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修
訂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三
小
段
1
1
地
號
土
地
策
略
型
工
業
區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
文
及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修
訂
臺
北
市
南
港
區
南
港
段
二
小
段
3
7
8
地
號
等
土
地
第
三
種
商
業
區
︵
特
︶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細
部
計
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變
更
臺
北
市
信
義
區
吳
興
段
二
小
段
1
6
3
-
2
地
號
等
土
地
第
三
種
住
宅
區
為
第
三
種
住
宅
區
(
特
)
細
部

計
畫
案
﹂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計
畫
書
、
圖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送
本
市
都
市
計
畫
﹁
﹁
﹃
修
訂
台
北
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︵
保
護
區
、
農
業
區
除
外
︶
計
畫
︵
通
盤
檢
討
︶
案
﹄
內
有
關
八
德
路
四
段

、
東
寧
路
、
縱
貫
鐵
路
、
八
德
路
四
段
1
0
6
巷
所
圍
地
區
︵
原
唐
榮
鐵
工
廠
︶
土
地
使
用
計
畫
案
﹂
土
地
使
用
分
區
管
制
細
部
計
畫

案
︵
第
二
次
修
訂
︶
﹂
公
告
發
布
實
施
公
告
文
及
都
市
計
畫
書
各
1
份
，
請
查
照
辦
理
。

檢

︱
七
○
○

H
︱
七
九
一

H
︱
七
九
○

H
︱
七
八
九

H

1111

︱
七
九
七

H
︱
七
九
六

H


